
生命科学学院芯联心奖助学金评选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的根

本任务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

人，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 41

号）和《华南农业大学章程》（华南农办〔2015〕58 号），

《华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本科生综合测评及评优实施

细则》和《华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

选办法》，结合我院学生工作和校企合作实际情况，特制定

本实施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院全日制学生。

第三条 评选流程遵循民主、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。

评选的标准、程序以及结果公开，并接受广大师生的监督。

第二章 奖助学金类别及金额

第四条 芯联心奖助学金共设四类，分为助学金、学习

优秀奖学金、优秀学干奖学金以及科研优秀奖学金：

助学金：2000 元/人，共评选 10 人。资助学院家庭经济

困难的本科生及研究生。



学习优秀奖学金：1000 元/人，共评选 30 人。奖励学习

优异但未获得综测奖学金及其他企业奖学金的本科生。

优秀学干奖学金：1000 元/人，共评选 20 人。奖励学院

品学兼优的学生骨干。

科研优秀奖学金：5000 元/人，共评选 4 人。奖励在科

研工作中取得优秀成果的本科生和研究生。

第五条 学院设立芯联心特别助学金，资助家庭突发重

大意外事件导致贫困或其他生活困难的本科生及研究生，符

合条件的困难学生可随时提出申请，3000-10000 元/人。

第三章 评选机构

第六条 评审机构

学院成立芯联心奖助学金评审工作小组，学院党委书记

任组长，成员包括副书记、副院长、学院纪检委员、辅导员、

导师代表、班主任和学生代表等人员，该小组负责本奖助学

金的评审工作。

第七条 评选流程遵循民主、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。

评选的标准、程序以及结果公开，并接受广大师生的监督。

第四章 具体评选条件

第八条 基本条件

（一）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具有坚定正确



的政治方向，在政治上、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。

（二）遵纪守法，自觉遵守学校章程和规章制度，自觉

维护公共秩序。

（三）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作风正派，积极参加集体

和公益活动，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。

（四）学业优良，积极参加课外学术交流与社会实践活

动，积极参与学生工作，参加体育锻炼和校园文化活动，热

心志愿活动，乐于服务广大师生。

（五）心怀感恩，配合奖助学金评审工作安排，积极参

加资助方开展的活动。

（五）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申请：

① 在学校规定时间内未完成注册手续；未按学校规定

缴清学费、住宿费者；

② 在学期间存在违反学术道德规范、学术不端行为或

严重失信行为者;

③ 评审年度受到学院通报批评以上（含通报批评）处

理或处分；

④ 二年级及以上学生参评学年度课程考试补考后仍有

一门以上（含一门）不及格；

⑤ 休学、保留学籍及经学校批准复学不满半年；

⑥ 申请评奖的研究成果存在明显争议；

⑦ 因各种原因退学。



第九条 具体要求

所有申请本奖助学金的学生除符合第八条所列情况，还

应符合以下具体条件：

（一）申请助学金的学生：

① 家庭经济较为困难，本人及其家庭的经济能力难以

满足在校期间的学习、生活基本支出。

② 评选年度积极参与“生命之光励志强能 5+2”工程或

学院举办的其他发展型资助活动；

③ 生活作风简朴，无不良嗜好，勤俭节约，生活中积

极上进。

④ 受助后参加学院安排的颁奖典礼或企业参观、交流

活动等。

⑤ 原则上，已获得学院其他企业助学金的同学不再重

复获得本项助学金。

（二）申请学习优秀奖学金的学生：

① 学习成绩优异，绩点 3.8 以上，无不及格科目。评

选学年度未获得综合测评奖学金、国家奖学金或其他企业奖

学金；

② 体测成绩达到 70 分（含）以上。参评学年本科生要

求志愿时达 40h（含 40h）；



③ 同等条件下，有学术论文或专利成果发表者、省级

以上竞赛或荣誉获奖者优先。

④原则上，已获得学院其他企业奖学金的同学不再重复

获得本项奖学金。

（三）申请优秀学干奖学金的学生：

① 担任学生干部或学生党支部支委，工作态度端正，

成绩突出；

② 工作积极认真，责任心强；具有服务意识，奉献精

神和创新精神，能以身作则，表率作用突出，在同学中有较

高的威信；

③ 参评学年本科生要求志愿时达 40h（含 40h）；研究

生要求志愿时达 20h（含 20h）；

④ 评选当年获得校级及以上荣誉称号（优秀共产党员、

优秀共青团干部、优秀学生骨干）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；

⑤ 学习认真，成绩良好，本科生评选当年绩点达到 3.2

及以上且无不及格科目。研究生需在评选当年获得学业奖学

金二等奖及以上。

（四）申请科研优秀奖学金的学生：

① 学生在评选时间范围内（具体时间范围以奖学金评

选通知中的规定为准）发表高水平论文或专利。MDPI 杂志社

以及 Frontiers 旗下的系列期刊出版的论文不在本次评选范

围内。或参加“挑战杯”或“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”



（原“互联网+”）获得省级二等奖及以上，排名前三。或

在全国级以上学术会议中获得口头演讲或墙报一等奖的第

一作者。

② 发表 T2类及以上级别的文章，申请人需排名前三（含

共一）；发表 A 类及以上级别的文章，申请人需排名前二（含

共一）；已授权的专利，申请人需为第一完成人（如导师为

第一完成人学生为第二完成人的，则可视学生为第一完成人；

已转让的专利，学生为第二完成人的也可以参评）。

③ 所有参评的材料必须是以华南农业大学为第一完成

单位；如以共同第一作者发表文章，排名第一的为一作，后

续作者排序按出版物印刷顺序排名；在专利中，如导师为一

作，学生为二作，则可认同为一作，后续作者按出版物印刷

顺序排名；共一之后的作者按出版物印刷顺序排名，如共一

有两名，共一后一位作者认定为第三作者。参评科技成果的

论文必须是已公开发表（含网络在线发表），专利必须是已

授权专利，网络、见刊在整个硕士/博士评选年限内仅使用

一次。

④ 成果材料已在国奖、华大生物特别奖励金评选过程

中使用且获得评选年度国家奖学金、华大生物特别奖励金的，

成果不得再次使用。

本办法中规定的刊物等级，均以华南农办〔2021〕27 号

《华南农业大学学术论文评价方案（试行）》中的相关规定



为准, 证明材料需提交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的检索证明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条 奖学金类和助学金类每人可以填写第一志愿

和候补志愿，学院将优先按照第一志愿评选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生命科学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

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4-2025 学年开始实施。


